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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新机电携安泰创明共建联合实验室 布局氢能产业

 鉴于江苏集萃安泰创明先进能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创明”）是以新能源材料为主业的研究创新
、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新型储氢材料、供氢系统、以固态储氢材料为氢源的燃料电池发电系统领
域拥有多年的研发成果积累和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专业的非标过
程设备（装置）供应商，在石油、化工行业从事A1/A2/A3类压力容器（装置）设计、制造多年，拥有丰富的设计、
制造经验。双方有意愿在“以固态储氢材料为储氢媒介的低压/高压储氢装置及氢储（放）运系统相关产品”领域开
展合作。

 基于此，2022年4月12日，公司与安泰创明共同签署了《“以固态储氢材料为储氢媒介的低压/高压储氢装置及氢储
（放）运系统相关产品”联合实验室共建协议书》（以下简称“共建协议书”）。双方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长
期合作的原则，决定共建联合实验室。

 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集萃安泰创明先进能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1、合作目标

 双方共同针对基于固态储氢作为氢源介质的气固储氢装置相关产品及应用开展研发合作，包括常温常压加氢站储氢
装置（系统）、高温高压大型氢储、运装置进行共同研发，开发出适用于不同应用场景的氢储运装置（系统），并在
此基础上，继续进行加氢站储氢系统、中长距离氢储运车等方面的产品合作研发和推广应用。

 2、合作范围和研究领域

 共建联合实验室，搭建气固氢储运装置（系统）和相关产品的研发和试验平台，开展以固态储氢材料为储氢媒介的
低压/高压储氢装置及氢储（放）运系统相关产品关键技术研发，并进一步开发加氢站储氢系统、中长距离氢储运车
等方面的产品。

 3、组织管理和运行模式

 联合实验室设立实验室管理委员会，甲方推荐一人担任委员会主任，乙方推荐一人担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会每年
定期举行会议，确定实验室研究方向和年度研发项目。各方根据需要派出人员进入实验室开展工作。

 实验室研发工作按照总体规划，分工合作的方式展开。甲方主要负责不同使用场景的储氢材料以及装置的设计方案
相关参数和具体指标的研究开发，乙方主要负责储氢装置的系统设计、装置的集成与制造工作，并进行稳定可靠性调
试、验证。双方共同对储氢装置的可靠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等技术指标开展性能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加氢站
储氢系统、中长距离氢储运车等方面的产品研发和合作。

 4、双方技术投入

 甲方具有氢储运及加氢站用高低温固态储氢材料的成分研发、生产设备及规模化制备技术，具备年产500吨储氢材
料生产能力；具备固态储氢材料供氢装置的设计及研发能力，生产的小型固态储氢罐已经广泛用于燃料电池助力车、
电动车、叉车及公斤级备用电源供氢系统，具备相关知识产权。

 乙方具有制氢、储氢、加氢反应项目的系统设计、装备制造技术和配套能力，具有对温度和压力下临氢设备的设计
、制造技术，临氢设备安全运行的在线监测技术及临氢材料腐蚀破坏的检验试验技术，具备相关知识产权。

 5、研发场地和平台建设

 联合实验室平台双方共建，双方均挂牌，储供氢系统基地设在乙方。甲方负责储氢材料研发、并提出储存装置工艺
需求，负责在联合实验室进行相关实验，采集、分析相关数据并形成试验报告。乙方负责实验研发场站建设选址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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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并负责为实现供氢、储氢、放氢功能的设备、管道、仪表阀门以及辅助装置的设计、制造（采购）、安装与调试
。

 6、经费保障

 双方各自的项目研发费用自行承担，联合实验时双方的人工成本自行承担。实验场站建设费用及日常未开展实验时
的场站运维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提供实验场地、配套公辅设施以及办公条件。其他委托实验，依据有偿使用原则另
行签订使用合同。

 7、科技成果及应用

 双方原有的知识产权归各自所有，包括甲方带入合作项目的材料成分体系、材料产业化制备技术及开展合作项目中
要制备的储氢装置整体解决方案技术，乙方带入合作项目的储运放氢系统装置的工程设计、制造、安装技术；

 双方合作后形成的知识产权如专利双方共有；双方合作后形成的科技成果的应用收益，甲方占比65%，乙方占比35
%，双方应共同推广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具体可采用成立合资公司等方式。在联合研发过程中委托研发的成果和知识
产权的归属依据委托合同的约定，委托约定由双方确认。

 8、保密协议

 在联合实验室的合作期间，甲乙双方对相关的商业秘密及某一方不希望公开的信息要限制在一定的知悉范围内，并
均应承担保密义务，防止因信息管理不善造成的信息泄

露。任何一方由于违反保密条款而造成对方秘密信息泄露，都要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对方造成的
损失。

 9、合作期限

 联合实验室的合作自本协议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如一方希望延长期合作期限，应在协议到期前1个
月书面通知对方进行协商。如双方同意延期，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10、其他

 双方可以依据联合实验室的平台条件和工作基础联合申请政府科技项目，申领费用进入基金，作为项目运行资金专
款费用。联合实验室的资产，所有权分别归属出资方或提供方。双方共同维护平台，保障设备的完好性。设备出现的
故障由使用方负责维修，设备造成的损坏由使用方按照双方委托的独立第三方评估确定的损失金额赔偿。协议终止后
，设备归还给提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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